附件2：    各业务流程的服务说明（模板）

	事项说明
	教职工公租房申请

	服务对象
	在职教职工

	办理方式
	线上处理

	申报材料
	在线填写《广西师范大学教职工公租房申请表》

	办理地点
	国有资产管理处住房科 ：雁山校区起文楼南楼122室
人事处人事科     ：雁山校区起文楼北楼578室
人事处师资科、人才办 ：雁山校区起文楼北楼576室

	办理时间
	工作日 9:00-12:00  14:30-17:00

	联系方式
	国有资产管理处住房科：0773-3690336
人事处人事科     ：0773-3690076
人事处师资科     ：0773-3690080
人事处人才办      ：0773-3690071

	其他说明
	一、按照《广西师范大学公租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师政资产[2020]6号）执行。
二、申请人上传附件材料包含：
（一）已盖章的《广西师范大学教职工住房情况表》（未婚者请在配偶栏写明）；
（二）桂林六城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（已婚或再婚需提供夫妻双方查询证明）；
（三）结婚证（离异提供离异证；未婚请在《广西师范大学教职工住房情况表》配偶栏写明并需所在单位盖章)。


注：请提供《广西师范大学公租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广西师范大学教职工住房情况表》、桂林六城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 电子版文件。
二、流程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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